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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对《关于对内蒙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 

的回复 

 

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管理部： 

 

根据贵部许可类重组问询函【2016】第 14 号《关于对内蒙古兴业矿业股份

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的要求，我们对内蒙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兴业矿业”）重大资产重组中的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具体核查情况如下： 

 

反馈意见 10、报告期内，交易标的银漫矿业与大股东兴业集团

存在大额关联资金往来。2013 年末，银漫矿业占用兴业集团资金余

额为 6.46 亿元，银漫矿业已于 2014 年偿还上述资金，并于 2014 年

和 2015 年分别向兴业集团累计提供资金 25.52 亿元、3.34 亿元。请

你公司补充披露报告期内上述关联资金往来的形成背景、原因及具体

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借款期限、利率、用途、利息费用，以及 2013

年、2014 年和 2015 年未确认利息支出和利息收入的合理性，是否

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独立财务顾问和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

见。 

（一）核查情况 

1、项目概况 

根据通辽市工程咨询中心 2014 年 12 月编写的《西乌珠穆沁旗银漫矿业有

限责任公司白音查干东山矿区铜铅锡银锌矿采选 165 万吨/年建设项目可行性研

究报告》，银漫矿业项目建设投资约为 154,507.40 万元，预计 2017 年 1 月建成



3 

 

投产，在此之前均为项目建设期。 

报告期内，由于银漫矿业尚未正式开采，无销售收入，无法自主产生现金流，

有色金属矿勘探和矿山建设前期主要依靠控股股东内蒙古兴业兴业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兴业集团”）的资金维持， 2013 年之前兴业集团无偿提供资

金，未收取资金占用费。随着项目进程的不断推进，银漫矿业的资金需求越来越

大，兴业集团已无法持续投入资金，故银漫矿业只能通过向金融机构贷款的方式

自行解决。 

 

2、银漫矿业与兴业集团资金往来情况 

（1）兴业集团无偿借款给银漫矿业 

（单位：人民币元） 

年  度 年初余额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期末余额 

2013 年度 465,886,507.32 206,316,958.04 26,002,674.20 646,200,791.16 

2014 年 1 月 646,200,791.16 - 646,200,791.16 - 

合  计 465,886,507.32 206,316,958.04 672,203,465.36 - 

注：2013 年及 2014 年 1 月，银漫矿业探矿所需资金主要由兴业集团无偿

提供，2014 年 1 月 28 日，银漫矿业通过自主融资方式从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

司借款 17 亿元，在借款资金到账后，首先归还了所欠兴业集团的款项，其余资

金用于项目建设。 

 

（2）银漫矿业借款给兴业集团 

（单位：人民币元） 

年  度 年初余额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期末余额 

2014 年 2-12 月 - 2,552,594,076.86 2,071,552,189.23 481,041,887.63 

2015 年 1-11 月 481,041,887.63 333,871,347.48 799,830,631.81 15,082,603.30 

合  计 - 2,886,465,424.34 2,871,382,821.04 15,082,603.30 

注：2014 年 1 月 28 日，银漫矿业从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借入 17 亿元，

该款项主要用于银漫矿业的建设，由于建设期投资为分期逐步投入，账面资金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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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为了降低资金使用成本，在保障勘探和矿山建设进度的情况下，银漫矿业将

部分闲置资金暂时借予兴业集团使用，并根据兴业集团实际使用资金金额、天数

以及银漫矿业的资金取得成本（2014 年至 2015 年 10 月 20 日年利率 22%、2015

年 10 月 21 日开始年利率 10%）向兴业集团计算收取资金占用费，报告期共收

取资金占用费 175,953,529.43 元，其中：2014 年 2-12 月收取资金占用费

140,383,031.14 元；2015 年 1-11 月收取资金占用费 35,570,498.29 元。 

 

3、2013 年、2014 年和 2015 年未确认利息支出和利息收入的合理性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2013 年度 2014 年度 2015 年 1-11 月 合  计 

应计银行借款利息 - 220,394,520.55 212,690,943.68 433,085,464.23 

应计的财务顾问费 - 125,939,726.03 113,457,533.27 239,397,259.30 

融资费用合计 - 346,334,246.58 326,148,476.95 672,482,723.53 

减：收取资金占用费 - 140,383,031.14 35,570,498.29 175,953,529.43 

减：银行存款利息收入 2,790.43 489,018.51 680,022.69 1,171,831.63 

利息资本化金额 - 205,462,196.93 289,897,955.97 495,360,152.90 

注：银漫矿业融资借入款项用于项目建设，属于专门借款，根据《企业会计

准则第 17 号-借款费用》第六条“在资本化期间内，每一会计期间的利息资本化

金额，应当按照下列规定确定：为购建或者生产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而借入专

门借款的，应当以专门借款当期实际发生的利息费用，减去将尚未动用的借款资

金存入银行取得的利息收入或进行暂时性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后的金额确定。”

将所收到的资金存入银行的利息收入以及将闲置资金借予兴业集团使用而收取

的资金占用费冲减利息资本化金额。 

 

（二）核查结论 

经核查，我们认为银漫矿业 2013 年、2014 年和 2015 年利息支出和利息收

入的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17 号-借款费用》的相关规定。 

 

反馈意见 11、交易标的银漫矿业 2014 年新增短期借款 17 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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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新增长期借款 19 亿，请你公司补充披露上述两笔借款的具体

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借款对象、期限、利率、用途、实际利息支出，

以及 2014 年和 2015 年未确认利息支出的合理性，是否符合企业会计

准则的规定。独立财务顾问和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一）核查情况 

1、2014 年新增短期借款 17 亿元情况 

2014 年 1 月 26 日，银漫矿业与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签订借款协议： 

 贷款金额：17 亿元； 

 贷款用途：补充银漫矿业生产和建设所需资金； 

 贷款年利率：14%； 

 贷款期限：1 年。 

 

同时，银漫矿业与常州京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订《财务顾问服务协议》：

银漫矿业将向第三方主体进行融资，融资额为 17 亿元，银漫矿业聘用常州京控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为上述融资提供财务顾问服务，并根据资金实际使用天数按照

8%的年利率计算收取财务顾问服务费。 

 

该借款实际于 2015 年 10 月 21 日归还。 

 

报告期，上述借款的利息支出及财务顾问费发生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单位名称 2014 年度 2015 年 1-10 月 合  计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220,394,520.55 191,052,054.79 411,446,575.34 

常州京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25,939,726.03 113,457,533.27 239,397,259.30 

合  计 346,334,246.58 304,509,588.06 650,843,834.64 

 

2、2015 年新增长期借款 19 亿元情况 

2015 年 9 月 29 日，银漫矿业与西部信托有限公司签订借款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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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贷款金额：19 亿元； 

 贷款用途：17 亿元用于置换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向银漫矿业发放的信

托贷款、2 亿元用于银漫矿业项目建设； 

 贷款年利率：10%； 

 贷款期限：3 年，自 2015 年 9 月 29 日起至 2018 年 9 月 29 日止。 

 

该借款实际于 2015 年 10 月 20 日到账。 

 

报告期，上述借款利息支出发生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单位名称 2015 年 10-11 月 

西部信托有限公司 21,638,888.89 

 

3、2014 年和 2015 年未确认利息支出的合理性 

（1）由于项目正处于建设阶段，银漫矿业将专门借款所发生的借款费用及

辅助费用予以了资本化，计入了在建工程和无形资产，同时将尚未动用的资金存

入银行取得的利息收入和将闲置资金借予兴业集团使用而收取的资金占用费冲

减了资本化金额，具体金额详见反馈意见 10 之回复。 

 

（2）《企业会计准则第 17 号-借款费用》的相关规定： 

第五条 借款费用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才能开始资本化：资产支出已经发

生，资产支出包括为购建或者生产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而以支付现金、转移非

现金资产或者承担带息债务形式发生的支出；借款费用已经发生；为使资产达到

预定可使用或者可销售状态所必要的购建或者生产活动已经开始。 

第六条 在资本化期间内，每一会计期间的利息资本化金额，应当按照下列

规定确定： 

为购建或者生产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而借入专门借款的，应当以专门借款

当期实际发生的利息费用，减去将尚未动用的借款资金存入银行取得的利息收入

或进行暂时性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后的金额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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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门借款，是指为购建或者生产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而专门借入的款项。 

第十条 专门借款发生的辅助费用，在所购建或者生产的符合资本化条件的

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或者可销售状态之前发生的，应当在发生时根据其发生额予

以资本化，计入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的成本。 

第十四  购建或者生产的资产的各部分分别完工，但必须等到整体完工后才

可使用或者可对外销售的，应当在该资产整体完工时停止借款费用的资本化。 

 

（二）核查结论 

经核查，我们认为，银漫矿业 2014 年和 2015 年利息支出的会计处理符合

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17 号-借款费用》的相关规定。 

 

反馈意见 17、问题十七：请你公司结合矿产资源储量和有色金

属市场价格变化的具体情况，详细披露银漫矿业本次交易评估作价相

比其2014年10月第三次增资时的评估价大幅增长的主要原因及其合

理性。独立财务顾问和评估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交易标的银漫矿

业的股东铭望投资、劲科投资等 8 家有限合伙企业的普通合伙人均为

兴业集团及其子公司（包括上市公司）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

技术人员，上述股东以相对本次交易评估作价较低的价格增资银漫矿

业，是否可视同为对兴业集团及其子公司（包括上市公司）的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的股权激励，是否涉嫌利益输送。独立

财务顾问和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一）核查情况 

1、增资情况 

2014 年 10 月，上海铭望投资合伙企业、上海铭鲲投资合伙企业、上海劲科

投资合伙企业、上海翌望投资合伙企业、上海彤翌投资合伙企业、上海劲智投资

合伙企业、上海彤跃投资合伙企业及上海翌鲲投资合伙企业等 8 家合伙企业共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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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资 8,809.50 万元对银漫矿业进行增资，合计持有银漫矿业 5.55%的股份，对

应银漫矿业的价值为 158,729.73 万元。这 8 家合伙企业的普通合伙人均为兴业

集团及其子公司（包括上市公司）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 

 

2、增资价格的确定 

在 8 家合伙企业对银漫矿业进行投资时，银漫矿业拥有的矿业权为探矿权状

态，存在勘查前景不确定性的风险。在后续发展过程中，探矿权需要在获得采矿

许可证、完成矿山建设后并取得安全、环保等设施验收批复后，方可正式投入生

产。 

 

本次作价系经新老股东友好协商，以山东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第六地质大

队于 2012 年 10 月出具的并经内蒙古自治区国土资源厅备案（备案号：内国土

资储备字[2013]97 号）的《内蒙古自治区西乌珠穆沁旗白音查干东山矿区铜铅

锡锌矿勘探报告》所载明的西乌珠穆沁旗白音查干东山矿区铜铅锡锌矿资源储量

（矿石量 3,221.22 万吨）为基础，并参照类似上市公司案例，综合考虑矿石量、

矿山服务年限和矿石平均品味等差异协商确定。 

 

3、银漫矿业的评估价格 

根据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报告，截止 2015 年 11 月 30 日，

银漫矿业矿权净资产评估值为 273,558.08 万元，此次评估以 2014 年 11 月山东

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第六地质大队编制的并于 2015 年 2 月 9 日在内蒙古自治

区国土资源厅备案（内国土资储备字[2015]20 号）的《内蒙古自治区西乌珠穆

沁旗白音查干东山矿区铜铅锡银锌矿补充勘探报告》所载明的西乌珠穆沁旗白音

查干东山矿区铜铅锡锌矿资源储量 6,360.22 万吨为依据，综合考虑了银漫矿业

的资产和负债情况。 

 

4、银漫矿业此次评估价与前次增资协议作价差异的原因 

随着银漫矿业储量逐步探明，其价值也随之发生变化，银漫矿业此次评估价

与前次增资协议作价差异主要是矿资源储量变动造成的，前次矿资源储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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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1.22 万吨，此次矿资源储量为 6,360.22 万吨，矿储量差异的主要原因为：

此次补充勘探工作新增加了大量的钻探及部分坑探工程，且圈定矿体的工业指标

高于原勘探报告，依据新确定的工业指标，对矿区所有矿体重新圈定及编号，矿

体数量及规模、形态、产状、矿石质量、体重值等均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此次评

估是在上述矿权相关建设生产所需的手续均已办妥、并投入了大量资金建设采选

工程、预计将于 2017 年年初完工的情况下进行的。 

 

5、是否可视同为对兴业集团及其子公司（包括上市公司）的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的股权激励，是否涉嫌利益输送 

2014 年 10 月第三次增资时，银漫矿业的价格是在探明矿资源储量为

3,221.22 万吨且仅取得探矿权证的情况下参照类似上市公司案例，综合考虑矿

石量、矿山服务年限和矿石平均品味等差异协商确定，增资作价是合理的。期后，

经过补充勘探工作以及建设资金的投入、并取得了采矿权证的情况下，银漫矿业

的价值发生了变化，8 家合伙企业增资后承担了银漫矿业的发展风险，也因此享

有其损益。 

 

三、核查结论 

银漫矿业的股东铭望投资、劲科投资等 8 家有限合伙企业的普通合伙人虽然

均为兴业集团及其子公司（包括上市公司）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

员，但 2014 年 10 月银漫矿业第三次增资价格具有合理性，因此不涉及对兴业

集团及其子公司（包括上市公司）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的股权

激励，不构成利益输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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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对《关于对内蒙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的回

复之盖章页） 

 

 

 

 

 

 

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2016 年 3 月 18 日 




